
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办事指南

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业

务参照办理

申请人在乡镇人民政府（丰溪林场）社会救助窗口提交申

请，或委托户籍地村（居）委代为提出申请

提供本人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户口本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书面

申请材料，签署经济核对授权书

家庭经济状况信息化核对

符合条件，受理申请；不符合条件，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

乡镇人民政府（丰溪林场）审核

开展入户调查和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，提出初审意见并公示

公示有异议的，组织民主评议

县民政局审核确认

符合条件，次月起生效；不符合条件，不予批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


